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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 

第39,6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扬尼斯。苏利奥蒂斯先生（希腊）

一、导言

1. 题为“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39,60号决议的执行情 

况”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 9 8 4年1 2月1 2日第39/60号决议列入第四十届会 

议临时议程的。

2. 1985年12月20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1 0月9日，第一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发交第一委员会有关裁军的项

目，即项目48至69和项目145,进行一般性辩论，然后就特定的裁军项目发 

言，并于必要时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关于这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已于1 〇月14 

日至1 1月8日第3至第3 2次会议上进行（见A/C. 3—32)。

4. 在项目58方面，第一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裁军会议的报告；*

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40/27和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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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85年1月30日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985年1月28日 

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在新德里通过和发表的德里宣言（A/40/114—S/16921);

(c) 1 9 8 5年2月1 5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A/40/130—S/16958);

(d) 1985年7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AX40/522);

⑹1985年8月1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X40/558);

(f) 1 9 8 5年9月1 9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转递1985年8月5、6日在库克群岛拉罗通加举行的第十六次南太平洋讲 

坛所通过的公报（A/40/672—S，17488);

(g) 1985年10月30日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985年10月24日 

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联名信（A，40/ 

825—S/17596);

㈤1 9 8 5年1 1月1 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A，40,888-S/17629);

(i) 1 9 8 5年1 1月I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a/4(V9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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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草案Vü. 1，40.ZL. 42的审议经过

5. 1 9 8 5年1 1月7日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蒙古、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湘越南提 

出了题为“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39/6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的决议草案（A/C. 1/40/1. 42 )。 该决议草案是匈牙利代表在1 1月1 3日 

第3 6次会议上提出的。

6. 1 1月2 1日委员会第4 5次会议以记录表决方式，1 0 7票对3票，26 

票弃权通过决议草案，l，40/L. 42 (见第7段）。投票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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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7.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大会,

ÿ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核战争的威胁日增深表关切，

回顾大会在过去30年中一直密切注意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需要，

重里深信缔结一项禁止一切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乃是停止和扭 

转军备竞赛和核武器质量改良、阻止现有核武库扩大相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 

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从而有助于实现在适当核查下彻底销毁核 

武器这项最终目标，

再次强调拟订此项条约乃是最高优先的任务，不应取决于裁军领域内任何 

其他措施是否达成，

欢迎I 9S 5年2月2§日在新德里通过的6个国家的国家昶政府首脑宣 

言2中所载的各项提议，以及2 9 S 5年2 0月2 4日他们向美利坚合众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两国领导人发出的联名信，5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此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2 984年12月Jf2日第 

3 9/5 2号漸第3 9 /6 0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暂停一切核试验爆炸，并 

要求开展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展开谈判以期就此项条约达成协议，深表惋惜，

1.敦促裁军谈判会议迅速就此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适当的核查措施方

k/4 0/114—这/I 692 U 
^/4 0/82 5-S/1 7 5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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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着手进行谈判•以期毫不迟延地草拟一项条约草案，旨在有效禁止—切国 

家在任何地方进行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其规定可为所有歷家所接受，同时能 

防止以洳平用途的核爆炸手段来规避该禁令；

2. 坚决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所有核武器国家，竭尽最大努力并录现政 

治意愿•以便毫不迟延地拟订相缔结此项条约；.

3. 欢迎一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自1 9 S 5年S月6日起单方面停止进行 

一切核爆炸，以及2 9 S 5年1 0月2 4日6个国家的国家湘政府首脑给美利 

坚合众国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两国领导人的联名信上的提议，其中建 

议该两国暂停一切核试验1 2个月，暂停期限可以延长；

4. 表示希望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也考虑参加暂停核试验;

5. 将题为“关于立即停止相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4 0/号决 

议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